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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訂補述略

陳國安 *

引　言

錢仲聯先生《劍南詩稿校注》，一九八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二

年，涂小馬先生與我一起協助錢先生編訂《錢仲聯全集》二十二冊，《劍南詩稿校

注》八冊為其中一種，當時錢先生將自存訂補稿本付我過錄，過錄本作為清稿交某

出版社，原稿仍還錢先生處。後因出版業不濟，錢先生全集未能刊印。錢先生之所

以有這部訂補稿本，是因為二〇〇二年初，浙江古籍出版社同時有《陸游全集校

注》之約稿，錢先生與馬亞中先生同為主編，放翁詩校注仍用錢先生原稿，錢先生

便開始將原來自存本中所夾簽條一一移入，作訂補稿本。同樣因為出版不濟與主事

人員變更，《陸游全集校注》也未能如期刊印。二〇〇八年，浙江教育出版社重啟

《陸游全集校注》工作，放翁詩在付印前，希望能夠以錢先生的訂補本為準。而遍

尋夢苕庵中，不見這八冊訂補稿本，復詢問擬出錢先生全集之出版社，得到回覆，

因為出版社搬家，過錄清稿也無法找到。而我當時過錄稿交給出版社之前，並未留

副本，錢先生已歸道山五年矣，無可奈何，所以《陸游全集校注》只能以上海古籍

出版社原樣重印，殊為遺憾。

二〇一六年早春，友生曹彬告知我在蘇州山塘街琴川書店看見錢先生訂補稿

本，我大喜，囑他代為購買。不日得到回覆，已被上海某君買走，我希望琴川書店

主人李君告知買家，代我聯繫商量借來過錄。李君以書店行規拒絕透露。我聞言絕

望焉。盛夏某天，曹君忽來電告知，其在滬上遇見《劍南詩稿校注》訂補稿本，原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項目「中國近代詩經學與文學研究」（項目批准號：19BZW167）之階段性成果。

* 陳國安，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蘇州大學第二實驗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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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買家已置之於攤頭，擬將賣出，索價貳萬元，曹君問我如何。我告知：立刻買

下。曹君當時身邊無此多金，遂付訂金而歸。次日，專門往滬取書，我得書一看，

便知為錢先生當時親手訂補稿本無疑，大喜。書之存亡，蓋有數焉！二〇一六年

底，我到臺灣大學訪學半年，整理出錢先生《劍南詩稿校注》訂補手稿六千餘字。

復將《劍南詩稿校注》出版後所有補證訂誤文章，一一比對，成此「述略」。

一、《劍南詩稿校注》訂補

錢先生訂補稿以圓珠筆直接修改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初印本八冊之天地兩頭和書

頁腰間，共計一百條。其間有七條屬於重複補訂，然第二二四頁與第二四六頁，第

九十八頁與第一六六五頁，第一四五三頁與第三四四五頁、三六二六頁，均因前注

改動而後注改動，故實只有三處重複。九十七條訂補包括年表修改二條，引用及參

考書目刪補九條，與正文八十六條。正文部分，第一冊十九條、第二冊二十三條、

第三冊十一條、第四冊十八條、第五冊五條、第六冊三條、第七冊六條、第八冊二

條。

八十六條正文訂補種類繁多，涉及多重注釋範疇。有考訂典實者。如卷二第一

五四頁〈水亭有懷〉詩有句：「故人草詔九天上，老子題詩三峽中。」原注：「故人

未詳指何人。或以為指陳俊卿。按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云：『乾道六

年⋯⋯夏五月，⋯⋯僕射陳俊卿罷。』此詩作於九月，時陳已罷相，則此故人，非

指俊卿。」今改為：「故人指周必大。據歐陽棨《周益國文忠公年譜》，乾道六年

七月丙申除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故詩云『草詔九天上』也。」再如卷三第二

二四頁〈登慧照寺小閣〉一詩，原注：「慧照寺未詳，寺當在利州，下有〈夜抵葭

萌惠照寺寓榻小閣〉詩可證。」今改為：「《廣安州新志》：『慧照寺，在白市半里，

六朝時古剎，前有石坊鐫「唐敕復興」四字，相傳為顏真卿書。內有宋嘉定十二年

〈重建慧照禪院記〉碑。』」

有釋詩意者。如卷六第五三六頁〈喜譚德稱歸〉詩有句：「少鄙章句學，所慕

在經世。」新增注釋云：「《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嘗謂所親曰：「丈夫遭

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有正誤者。如卷八第六一八頁〈玉京行〉詩有句：「絳陵朱兒朝吐光，森然箭

鏃攢玉床。」原注：「絳陵，《上清黃庭內景經》務成子注：『心為絳宮。』朱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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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與青城道人飲酒作〉注。」今改為：「《雲笈七籤》：『第一絳陵朱兒。』注：

『是丹砂產巴越者。』」又如卷十九第一四八三頁〈燕堂東偏一室頗深暖盡日率困於

吏牘比夜乃得讀書其間戲作（又）〉詩有句「灰深紅獸低」，原注：「紅獸，爐也。

李商隱〈燒香曲〉：『獸焰微紅隔雲母。』皮日休〈問魯望〉：『金火障紅獸，飛來

射羅幌。』」今改為：「炭也。《晉書‧羊琇傳》：『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

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李商隱〈燒香曲〉：『獸焰微紅隔雲

母。』」

有確認原注推測者。如卷八第六八三頁〈次韻使君吏部見贈時欲遊鶴山以雨

止〉詩有句「午甌誰致葉家白」，原注：「葉家白，當是茶葉名。」今改為：「茶葉

名。蘇軾〈寄周安孺茶〉：『自云葉家白，頗勝山中醁。』」

有正誤字者。如卷二十六第一八六五頁〈感舊〉詩有句「槎柳球場白雪駒」，

「槎」今改為「搓」，並增補校記云：「『搓』，毛本原作『槎』，形近而誤。」又如

卷五十七第三三二五頁〈遊山戲作〉詩首句「曉境頻辭祿」中之「曉」字，改為

「晚」字。

二、《劍南詩稿校注》正誤文章

錢先生《劍南詩稿校注》自一九八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後，即引起

學界熱烈反響。然限於當時條件與注釋難度，其間錯漏在所難免，故錢先生在世時

即有學者發表正誤文章，其間當屬唐鴻儒〈為《劍南詩稿校注》勘誤補正〉（《晉

陽學刊》，1990年第 4期）與〈《劍南詩稿校注》商榷〉（《晉陽學刊》，1994年第

5期）二文最為重要。〈補正〉共正誤五十條，〈商榷〉共正誤十八條，將這六十八

條與錢先生訂補手稿比對，可見其中六十七條被錢先生手稿補訂所採納吸收。剩餘

的〈《劍南詩稿校注》商榷〉之第六條「狗杞句」，據錢先生手稿，先是補錄，然

後又塗去，並補注曰：「見卷二〈玉笈齋書事〉第二首注。」可見錢先生從事補訂

工作，充分吸取同時學者的寶貴意見，並加以辨析取捨。或許也是因為商榷文章的

出現，使得錢先生感到重作增訂的必要，然先生只又自行訂補了九條，殊為遺憾。

除了唐鴻儒兩文外，在錢先生過世前，其他學者所撰寫的商榷文章，主要還

有：

1. 陳振鵬〈《劍南詩稿校注》訂補〉（原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 1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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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此文正誤三則、補注五則，共計八則。

2. 唐鴻儒〈為《劍南詩稿校注》勘誤補正（續篇）〉（《晉陽學刊》，1991年第 3

期）。此文補正共計五十則，沿用〈為《劍南詩稿校注》勘誤補正〉體例，分

錯誤匡正（5則）、闕疑填充（8則）、罅漏增補（32則）、引證求實（5則）

四類，其實大致亦不出正誤與增補兩類範圍。

3. 劉蔚〈《劍南詩稿校注》補正一則〉（《文學遺產》，2002年第 3期）。此文補正

頁三七八一〈酒藥〉「焦革死已久」中「焦革」條。

4. 鄒志勇〈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訂誤一則〉（《江海學刊》，2003年第 3

期）。此文訂正頁一四七〈秋風〉「霜清漢水綠」，及頁一五七〈旅食〉「霜餘漢

水淺」中「漢水」條。 

另外，有莫礪鋒〈陸游詩家三昧辨〉（《南京大學學報》，1992年第 2期），該

文第三部分包含六處對錢先生《劍南詩稿校注》的補充，其中前五處為補注引杜詩

例，第六處與劉蔚補正「焦革」條略同。以上六條後來均見於莫礪鋒二〇〇四年發

表的〈讀《劍南詩稿校注》獻疑〉一文中。

錢先生過世後，學者猶陸續撰寫的商榷文章，主要還有：

1. 莫礪鋒〈讀《劍南詩稿校注》獻疑〉（《中華文史論叢》第 76輯〔2004年〕）。

此文獻疑共計二十八則，附加文字校正一則。在二十八則中，新增注釋二十

條，指出注失引四條，且注所引非是四條。

2. 陳曉慧〈《劍南詩稿校注》正誤二則〉（《漢字文化》，2012年第 1期）。此文指

出：頁一一四一〈累日無酒亦不肉食戲作此詩〉「齋日多來似太常」句之「太

常」 典故，查找溯源不到位；頁一四五三〈曉出南山〉「搏虎深知攘臂非」句之

「搏虎」，查找典故錯誤。按：「搏虎」注，錢先生補訂手稿中已更改。

3. 鍾振振〈讀《劍南詩稿校注》劄記〉（《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6年第 2

期）。此文當為讀書筆記性質，其劄記共五則。第一則討論卷一〈題閻郎中溧

水東皋園亭〉詩句標點問題；第二則討論卷一〈送陳德邵宮教赴行在二十韻〉

「群諛二句」注所引《宋史》文句的漏字問題及中華書局本《宋史》標點問題；

第三則討論卷一〈寄黃龍升老〉「快哉天馬不可羈」之「天馬」注釋問題；第四

則討論〈寄黃龍升老〉「癡人不解公遊嬉」之「癡人句」注釋問題；第五則討論

卷十七〈題徐淵子環碧亭亭有茶山曾先生詩〉徐似道任職地點問題。

另外，鍾振振有〈陸游詩注商榷〉（《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 4期）、〈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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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詩注辨正〉（《浙江大學學報》，2004年第 5期）、〈陸游詩詞三辨〉（《中華文史

論叢》第 76輯〔2004年〕）三篇文章。

第一篇指出錢先生《劍南詩稿校注》未及徵引的兩例：〈客自鳳州來言岐雍

間事悵然有感〉之「一洗儒酸態」語本蘇軾〈約公擇飲是日大風〉「豪氣一洗儒生

酸」；〈醉歌〉之「心雖了是非，口不給唯諾」語本蘇軾〈戲子由〉「心知其非口諾

唯」。

第二篇在討論〈蟠龍瀑布〉之「古來賢達士」數句時，認為錢先生《校注》所

注極精當。

第三篇前兩則討論，分別涉及卷九〈感興〉「奏記本兵府，大事得具論」錢先

生注所引《渭南文集》相關文章的問題，以及卷十四〈讀書〉之「士初」以下四

句，錢先生注解的問題。

三、《劍南詩稿校注》注釋學評述

作為注釋學大家，錢先生對古典詩詞注釋頗有心得，從校補手稿中亦可見一二

精神。

卷一第五頁〈題閻郎中溧水東皋園亭〉詩有句「毿毿華髮映朱紱」，「朱紱」

原注：「《易‧困》：『朱紱方來。』孔穎達《正義》：『紱，祭服也。』《宋史》卷一

五三〈輿服志〉：『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今改為：「曹植

〈求自試表〉：『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李善注：『《禮記》曰：「諸侯佩山玄

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按：綬為繫官印之帶。這樣改動，

可使注文更加準確，更能前後呼應，以釋詩意。諸如此類對於詩意的闡發，是錢先

生最為關注的要點，先生會於一句注釋中，照顧上文句意，成一箭雙雕之勢。如卷

一第二十五頁〈送陳德邵宮教赴行在二十韻〉詩有句「寸心渴生塵」，新增注釋：

「寸心句」：「《潛確類書》卷八十六渴心生塵：『盧仝訪僖上人不遇，題曰：「三入

寺，僖不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此句之前有「登門雖尚疏，

數面自成親」，恰與注文所指示的「不遇」前後呼應，如此對詩意的理解，可以更

加透澈。在這樣的精神下，錢先生的注釋除了要指出詩人化用前人詞句處，更要揭

示相同字句之外的文本關聯。如卷一第三十七頁〈自來福州詩酒殆廢北歸始稍稍復

飲至永嘉括蒼無日不醉詩亦屢作此事不可不記也〉詩云：「尊酒如江綠，春愁抵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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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令閑一日，便擬醉千場。柳弱風禁絮，花殘雨漬香。客遊還役役，心賞竟茫

茫。」新增注釋，「春愁句」：「意本秦韜玉〈獨坐吟〉：『客愁不盡本如水，草色含

情更無已。又覺春愁似草生，何人種在情田裏？』」陸游詩並無與秦韜玉詩雷同的

詞句，但意趣顯然一脈相承，這種詩意、句法層面的本源，是錢先生注釋時格外關

注的。

在注釋中儘量用作者為當時代人的材料，是錢先生另一種重要的注釋原則。對

於陸游來說，宋人的話語無疑是最直接的證據，應多在注文裏予以體現。錢先生的

訂補也多見此類痕跡。如卷一第九十二頁〈醉中歌〉有句「萬里行頭顱」，原注：

「《後漢書》卷七四〈袁紹傳〉：『卿頭顱方行萬里。』」今改為：「王安石〈送望之赴

臨江守〉：『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黃庭堅〈黃雀〉：『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

雖復行萬里。』史容注：『「卿頭顱方行萬里」，見〈袁紹傳〉。』」便是以宋注宋

的範例，且直接指明史容注山谷詩時，即已用過，極見不掠美的注家風範。他如

卷七第六〇四頁〈龍掛〉詩，新增注釋，「龍掛」：「葉夢得《避暑錄話》：『吳越之

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故五、六月間，每雷起雲簇，忽然而作，或濃雲中見

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卷四十三第二六七八頁〈讀香

奩集詩戲效其體〉詩有句「麝枕何曾禳夢惡」，原注：「麝枕未詳。」今改為：「曾

慥《類說》引〈物類相感志〔以宋證宋〕〉：『置麝枕中，可絕惡夢。』」等皆是如

此。而卷一第九十六頁〈上巳臨川道中〉詩有句「龜息無聲惟默數」，原注：「《芝

田錄》：『袁天罡相李嶠，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壽。』」今增改為：「《芝

田錄》：『袁天罡相李嶠，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壽。』陸佃《埤雅》：『龜

善藏，久能行氣導引。』」乃引陸游祖父之書，為以宋注宋最準之例。

古典詩文注釋不僅要釐清當時名物人地，亦須對留存至今的事物予以解釋。

訂補手稿中，亦能多見釋今之例，如卷五第四〇六頁〈化成院〉詩原注：「《嘉慶

崇慶州志》卷一〈山川〉『化成山，在州西北。隋大業間賜額曰化成，因名。有太

歲寺，一名化成院。地勢閎敞，古木千章，聳翠雲端。宋陸游詩』云云。」今於原

注末增按語曰：「化成院，今稱大明寺，原為隋建古剎，清同治年間重修，保存完

好。寺內雙楠古木尚存。寺內立有陸游詩碑一座，唯詩中所云孤塔，則早已倒塌

不見。」又卷九第七四五頁〈之廣都憩鐵像院〉詩，原注未詳鐵像院所指，今改

為：「按：今為成都僧尼學院。」這種釋今不僅可以揭示舊物今貌，亦可為注文的

準確性提供支撐。如卷九第七〇三頁〈初冬夜宴〉詩有句「帷犀風定歌云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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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漢書》卷九四〈匈奴傳〉：『黃金犀毗一。』注：『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

也。」』」今於原注末增補：「此帷犀指犀角所制帳鉤，借代帷帳。」乃是用釋今的

方式，使注釋更加確切。

除上述三種之外，訂補手稿亦散見一些可以指示如何選擇引用書目的條目。

卷二十二第一六六一頁〈四月三日同子坦子聿遊湖中諸山〉詩題解原作：「此詩紹

熙二年夏作於山陰。子坦，游第四子。《山陰陸氏族譜》：『子坦，字文廣，小字行

哥，行八。以父待制日郊恩，補承務郎，歷荊門、歸州僉判，知安豐軍，終從四

品朝議大夫。⋯⋯紹興丙子七月生，嘉定丁亥卒，年七十二。葬會稽上亭鄉。』子

聿見卷一九〈喜小兒病癒〉題解。」今改為：「此詩紹熙二年夏作於山陰。子坦，

游第四子。〈宋故僉判宣義陸公壙記〉：『公姓陸氏，諱子坦，字文度，越之山陰

人。⋯⋯父游。⋯⋯公生於紹興丙子七月二十九日，以（游）待制郊恩，補承務

郎，三轉至宣義郎。監臨安府鹽官縣稅。⋯⋯僉判荊門軍，知安豐軍六安縣。僉判

歸州。嘉定辛巳二月五日，以疾終於歸之官舍，壽六十六。』子聿見卷一九〈喜小

兒病癒〉題解。」原注並無疏誤，然訂補以碑記替代譜牒記載，可知碑記材料在注

釋中應優先於譜牒方志。又卷三十第二〇七〇頁〈三峽歌（又）〉有句「麝香山下

摘新茶」，原注：「《太平寰宇記》：『秭歸縣：麝香山，在縣東南一百一十里。山多

麝。』」今改為：「《夔州府志》卷三：『麝香山，在府城東北三十里。』」《太平寰宇

記》乃天下地志，而《夔州府志》則是三峽所在之府的方志，故應更為確切，引用

其更屬合適。

四、移錄正誤文章未訂補條目

第一冊

1. 卷 1，頁 65

 〈村居〉「生憎句」原注中引語改為：「《大智度論》卷一：『爾時長爪梵志，如好

馬見鞭影即覺，便著正道。』」

第二冊

2. 卷 10，頁 825

 〈懷成都十韻〉【題解】末增補：「按：此詩有游自書手跡，載《文物精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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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題：『省庵兄以為此篇在集中稍可觀，因命書之。游。』」省庵，游同祖父

從兄，名沅，字子元。

第三冊

3. 卷 19，頁 1453

 〈曉出南山〉「搏虎」句原注改為：「《孟子‧盡心下》：『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趙岐注：『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

也。』」

4. 卷 20，頁 1570

 〈次韻鄭唐老〉【題解】末句改為：「唐老是挺也。」另增補：「據《宋史‧外戚傳

下》，挺為鄭興裔長子，以團練使歷淮、襄兩道帥。據《永樂大典》一二九六引

《兩朝綱目備要》，挺于開禧元年六月罷官。」

第四冊

5. 卷 22，頁 1661

 〈四月三日〉【題解】中引《山陰陸氏族譜》文全刪，改為：「〈宋故僉判宣義陸公

壙記〉：『公姓陸氏，諱子坦，字文度，越之山陰人。⋯⋯父游。⋯⋯公生於紹興

丙子七月二十九日，以（游）待制郊恩，補承務郎，三轉至宣義郎。監臨安府鹽

官縣稅。⋯⋯僉判荊門軍，知安豐軍六安縣。僉判歸州。嘉定辛巳二月五日，以

疾終於歸之官舍，壽六十六。』」

6. 卷 33，頁 2198-2199

 〈鏡湖西南有山〉「漢東句」原注改為：「《方輿勝覽》卷三十二隨州：『九十九

岡，自棗陽至厲鄉道路交錯，素號九十九岡。』」

第六冊

7. 卷 52，頁 3087

 〈送襄陽鄭帥唐老〉「家世句」原注末句「唐老如非藻後，當亦是後近屬」刪去，

改為：「又卷四六五〈外戚傳下〉：『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即

徽宗鄭后）外家三世孫也。⋯⋯子三人：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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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冊

8. 卷 61，頁 3483

 〈自開歲陰雨連日未止〉「近縣句」原注改為：「《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第十

九：『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鐵彈子白塔湖曲〉。俄有盜金十一者，自號鐵子，

繆傳其鬥死于白塔湖中。後獲於諸暨縣。』」

第八冊

9. 卷 75，頁 4139

 〈蔬飯〉【題解】「嘉定三年」改為「嘉定元年」。

餘論：錢仲聯先生古詩注釋貢獻

錢先生治學淹貫閎通、著作等身，而其學術研究中用力最勤最深者，乃箋注古

籍者也。王元化言：「傳統箋注之學，則大陸允為大宗。而仲聯先生的成果在其中

極為突出。」1錢先生談及《人境廬詩草箋注》，從撰寫到修訂，再到補正，前後六

十餘年，確證古訓「箋注不易」之確切。

箋注非博通群籍者不能為，錢先生秉承吳越之地的箋注考據學風，博聞強識，

遂能成箋注之「大宗」。錢先生認為箋注古籍是一門專門之學，他「汲取了漢儒、

宋儒、清儒的箋注原則與方法，在全面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變革，在箋

注原則與論證方法上皆有創造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有著許多獨到的見

解」2。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錢先生的箋注工作也在這些原則方法基礎上，不斷深

入。

錢先生的箋注精深博大、謹嚴完備，為學界所公認。馬亞中先生總結先生古

詩注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創注。即前無古人箋注之作依傍，極考驗箋注者的功底

和學識，如《人境廬詩草箋注》和《海日樓詩箋注》，及本文談及的《劍南詩稿校

注》。以陸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劍南詩稿校注》之前無詩集全注是巨

1 
馬亞中編：《學海圖南錄─文學史家錢仲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132。

2 
嚴明：〈通古今之變　成博精之學─錢仲聯教授箋注之學述評〉，《文教資料》，1994年第 4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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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遺憾；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這一工作的艱巨性。錢先生《劍南詩稿校注》一

出，引起文學研究界的高度重視，亦可以說明其地位和影響。

另一類是集注、補注。雖相較於創注，此類箋注多有較為完備的前注可供參

考，但是要能推陳出新、校正錯謬、拾遺補漏，極為不易，甚至很難講與創注相比

哪一類更難。錢先生在集注、補注方面同樣成就卓著，如《韓昌黎詩繫年集釋》、

《鮑參軍集補注》、《吳梅村詩補箋》等。

錢先生在古詩注釋上的貢獻，還體現在方法上的指導，「其主要特色是徵典

斷制務酌其宜，寧詳勿陋」3。具體而言，錢先生亦十分重視作品本事，在箋注工作

中，強調究因求變、知人論世。這才使錢先生的箋注工作成為其學術研究中極為重

要的一門「專門之學」。正因為錢先生對古詩注釋上抱持這樣的原則和方法，他所

選擇的箋注對象，也皆為在文學上或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文人。這既需要膽識，也

需要眼光，同樣也需要精深的功底和廣博的學識。

「錢先生詩人、學人合二為一，箋注、選學、論說、創作合四為一，而造當世

傳統學術之絕詣，並不偶然」4。僅以古詩注釋管中窺豹，便可知錢先生文學研究之

博大精深，而令人嘆服矣。

3 
馬亞中：〈錢仲聯先生學術蠡測〉，《文學評論》，1998年第 4期，頁 156。

4 
同前註，頁 158。


